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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普及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是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方面，是我

国实现科技强国和科技创新的战略路径。在

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的“大科学”背景

下，科学、健全、完善的科普法治体系是引

导、规范、推动科学普及工作的各个环节得

以顺利开展的基本保障。为了进一步提高科

普立法质量，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

借鉴国外”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普及法》（以下简称《科普法》）的修订，

除了要深入研究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

还要全面考察和吸收借鉴国外科普立法的先

进理论和有益做法。

1立法模式：科学传播与国民教育深度融合
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专门的科普立法，但

是不等于没有科普法治。西方国家的科普法

律大多分散在教育法治体系中，实现了科

普与国民教育的有机融合。美国的科学传

播 主 要 通 过 一 系 列 科 学、 技 术、 工 程 和 数

学（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STEM）教育法案作为落实科学

传播的重要策略和途径。美国政府在不同时

期出台了与其相配套的教育法律和政策，以

促进美国科学传播的发展。

1988 年， 英 国 出 台 了《 教 育 改 革 法 》，

明确了科学在教育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并将

科学、数学、语言并列为三大“核心学科”。

2014 年，英国颁布了新的《英国科学与社会

章程》，从战略承诺、实施与实践、影响和评

价三方面着眼，确立了三大原则和十条准则，

明确了科学传播的权利与义务、监测与评估

职责，并通过政府科学传播试点项目的资助，

鼓励科学参与活动的创新。英国还制定了大

量的行业法律法规，例如《博物馆法》，加强

科学传播和社会教育的融合。

日本政府将科学传播纳入国民终身教育

体系中，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提高科学素质的

法律法规。1947 年，日本颁布了针对学校教

育的《教育基本法》，明确规定了科学教育的

权利和义务，将科学传播纳入学校教育体系

中。1995 年出台的《科学技术基本法》，将

提高青少年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并改变青少年

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作为科技工作的奋斗目标。

为保障科学传播，日本政府还出台了《博物

馆法》《图书馆法》等行业法律法规，确保全

民特别是青少年的科学素质权利，为提高公

民科学素质提供了法治保障。

由此可见，科学传播与国民教育深度融

合，是国际科学传播立法的普遍共识，也是

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重要途径。为此，我国

在《科普法》修订时，应加强科普与教育的

深度融合，建立教育部门与科普相关部门的

长效协同机制，加强学校教育与社会科普工

作的互动和衔接。依法保障科学普及，实现

科普教育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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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立法理念：科学传播提升为国家重大战略
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20 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竞争

中相继将科学传播提升为国家重大战略。

二战结束初期，美国为了在军事上与苏

联相抗衡，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旨在培养

大量国防科技人才，满足国家安全的基本需

求。1982 年，美国对《国防教育法》进行了

修订，强调要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以应对苏

联、德国、日本等强国在科技、贸易、空间

领域、战略武器方面的挑战。进入 21 世纪，

历届美国政府更加重视 STEM 教育在促进科

学传播和提高美国公众对科学素质的作用，

不断增加在 STEM 教育方面的投入，相继出

台政策巩固 STEM 教育在科学传播中的战略

地位。2006 年和 2007 年，美国布什政府相继

公布了《美国竞争力计划》和《美国竞争力行

动》，强调美国政府将不断加大在 STEM 教育

方面的投入，旨在持续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

20 世纪 50 年代，日本确立了“贸易立

国”的发展战略，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

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并制定了人

才培养计划。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开始逐

渐转向“科技立国”的发展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确立并实施了“科技创新立国”

的发展战略，将培养具有创造力的科技人才

作为工作重点。随后，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

《科学技术基本法》和《科学技术创新基本

法》，将提高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对科技的理

解并改变其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作为奋斗目标，

同时，将科普的范围从自然科学科普拓展到

人文社会科学科普。在日本科普法规政策的

引导下，如今的科普成为连接日本民众和科

学技术之间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我国《科普法》的

修订也应将科普事业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的

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科学普

及的“两翼理论”，将科学普及提高到了前

所未有的新高度，为我们加强科普法治建设

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两翼理论”的指导下，

《科普法》的修订应将科学普及与国家治理、

科技创新等有机结合，助力创新型国家建设

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

3立法重点：加大科学传播经费与人力保障
科学传播的发展离不开资金、人才和机

构等方面的保障，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传播资

金呈现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规范化等特

点，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注重科学传播人才的

职业规划和培训，并呈现出法治化的特点。

在相关法律制度框架下，美国的科学传播

资金多元化，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科学传

播投入资金占比很低，美国绝大部分的科学传

播资金来自社会捐赠，包括个人、基金会、私

营企业主等。英国科学传播的资金主要来自

政府投资和社会捐赠，此外，英国各行业、各

领域的理事会和基金会通过参与“公众理解科

学”计划，对科普工作提供资金保障。日本

科普资金来源非常多元化，除政府投入外，个

人、学会、企业在科学传播领域的投入占相当

大的比重，政府通过税收引导的方式，鼓励企

业和民间资本投入到科学传播中。

在人才保障方面，美国出台了相关的职

业教育法，保障科学传播工作者享受良好的

继续教育权利，建立可被国家和各州实施跨

教育机构复制且行之有效的培训模式。同时，

为保障从事科学传播工作人员的培训效果，

提高业务水准，科学基金会每年将科学传播

研究经费的 5% 用于人员的继续教育，从资金

上保障人才的岗位能力提升。英国政府重视

科学传播人才的培养，注重教师在岗前、岗

中的职业教育规划和培养，同时制定行业法

规，保障行业内科学传播人才的继续教育权

益。此外，英国政府也注重对科学家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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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学会要求各领域的科学家要学会通

过多种形式，将本领域内晦涩难懂的科学概

念和理论，用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语言传播

给公众。日本政府建立了专业的科学传播人才

培养体系，从 2005 年起，日本政府将北海道

大学、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大学作为科学传播人

才的培养基地，培养了具有丰富的科学技术知

识和良好沟通交流能力的科学传播人才，从人

才上保障了日本科学传播的发展。

根据以上立法经验，我国《科普法》修

订中要建立健全科普经费保障和人员保障体

系：一是各级财政要设立科普专项经费，明

确科普投入标准，从资金方面保障科普工作

的顺利开展；二是建立税收优惠机制，从政

策方面确保公益性科普收入和公益性科普捐

赠享有优惠；三是促进科普的多元化投入体

系建设，拓展融资渠道，鼓励民间、私人力

量加入到科普事业中，逐步建立多渠道、社

会化的科普投入体系；四是加强科普人才的

培养，推进科普继续教育培训体系建设，保

障国家重大人才政策在科普人才队伍建设中

的适用性，营造科普人才良性发展的生态环

境，实现科普的可持续发展。

4立法技术：科学传播的法律与政策相衔接
一些国家在科学传播领域还注重加强法

律与政策的衔接。美国科学传播教育法案引

导了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例如国会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启动了“2061 计划”，将科学传

播教育融入到学历教育中，强调并重视青少

年在 STEM 等方面的教育倾斜和教育投入，

并在全国的幼儿园、中小学范围内推行。英

国在《教育改革法》的指引下，于 2002 年发

布了《国家科学与创新的长期规划》，将科学

与社会活动从单一的自上而下传播转变为双向

传播，工作重心从单纯提高公众对科学的理解

扩大到促进公众对科学及其应用的参与。

韩国的科学传播法律法规与政策具有较

高的衔接性。韩国于 2001 年颁布并实施了

《科学技术基本法》，将“增进国民理解科学

技术、促进国民生活的科学化”纳入科学技

术法规中。在这部法律的引导下，韩国开始

将科学传播作为一项独立的事业加以推进，

制定了科学传播五年规划——《科学技术文化

昌盛五年计划》。从 2003 —2022 年，韩国已

经制定并实施了 4 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

在理念、目标和重点方向上都有不同，但是

其计划的内容都以《科学技术基本法》为基

本依据，推动了韩国科学传播循序渐进地发

展。再如，日本在法律框架下通过科技政策

的颁布、科技举措的实施、科技活动的组织，

不断推进科学传播。纵观日本近二十年颁布

的科技政策文件，科学传播相关的政策主要

体现在《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科学技术白皮

书》《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中期计划纲要》《科

学技术指标》等文件中。

参考国外模式，我国在《科普法》修订

中要妥善解决好科普立法与相关政策之间的

有效衔接问题，在维护科普法的稳定性和权

威性的同时，也要依据新的政策精神和新的

发展形势，制定相关科普政策条例，为科普

法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科普法》的

修订过程中，要秉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

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吸收世界各国科学

传播立法的优秀因子，着力提高科普立法质

量，用法治思维和法治力量推动我国科普事

业的全面发展。

（李攀，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教

师、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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